
 
 

時       間：民國一一○年八月十二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三十分 

地       點：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98號（誠品行旅） 

出       席：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股份總數共計37,181,583股（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

表決權者34,097,947股），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7,389,650股之78.45%。 

主       席：董事長 吳旻潔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  錄：陳慧珠 

出 席 董 事：頤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旻潔、頤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明都。 

列       席：吳立傑財務長、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鈞堯會計師、理安法律事務所郭明怡律師。 

壹、宣布開會：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，主席宣布開會。 

貳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參、報告事項 

    第一案：民國一○九年度營業報告（詳附件一）。 

    第二案：民國一○九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（詳附件二）。 

    第三案：民國一○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（詳議事手冊）。 

    第四案：民國一○九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（詳議事手冊）。 

肆、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 （董事會提） 

案由：承認民國一○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。 

說明：(一) 本公司民國一○九年度營業報告書、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110 年

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鈞堯及

林一帆會計師查核完竣，上述各項決算表冊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，並出

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在案。 

(二) 前項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，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詳附件三。 

(三) 敬請  承認。 

決議：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6,199,189 權，占表決總權數 97.35%；反對權

數：5,822 權；棄權／未投票權數：976,572 權，無效權數：0 權，贊成權數超過法

定數額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第二案  （董事會提） 

案由：承認民國一○九年度盈餘分派案。 

說明：(一) 本公司民國一○九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業經 110 年 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

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在案。 

(二) 一○九年度盈餘分派表詳附件四。  

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○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



 

 

 (三) 依本「公司章程」之規定，一○九年度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0.84 元，由董

事會決議通過後，提報股東常會報告。 

(四) 敬請  承認。 

決議：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6,194,034 權，占表決總權數 97.34%；反對權

數：8,977 權；棄權／未投票權數：978,572 權，無效權數：0 權，贊成權數超過法

定數額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    會：同日上午十時三十二分。 

（本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，會議進行內容、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

議影音紀錄為準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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